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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钦北区财政局 中共钦州市钦北区委员会组织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钦北区村级
组织大额资金支出监督办法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组织财务管理，经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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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 钦州市钦北区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17日印发
钦北区村级组织大额资金支出监督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级组织财务管理，堵塞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漏洞，维护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，提高村级民主管理和监督水平，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第一章  严控非生产性支出
第一条 村级组织非生产性支出作为村级组织财务的重要部分，必须严格实行限额、联审、公开制度。村级设立非生产性开支明细账，按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、办公费、交通费、伙食费、会议费、报刊费、培训费、考察费等项目进行分类并逐项公开。   
第二条 各镇（街道）要制定村（社区）非生产性开支标准，实行年度总额控制，村级会计代理服务中心要加强对非生产性开支的审核，对原始凭证真实、有效、合法性必须严格把关，对手续不齐全、未经审核审批的开支票据不得入账列支。
第三条 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。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、绩效工资和奖金等。各镇、村要严格按照区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发放，严禁巧立名目，变相发放各类补贴、奖金。
第四条 办公费。村级组织办公经费主要指必要的办公用品购置费、水电费、通讯费、网络费和邮费等维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所必须的开支。村级集体不得为村（社区）干部安装住宅电话或购置手机，不得将上级配发的电脑或用公款购置电脑挪为私用。
第五条 交通费。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交通费由各村参照《钦北区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钦北财字〔2020〕12号）文件规定的标准和范围执行。
第六条 伙食费。区、镇机关干部下村（社区）办事或检查工作，原则上不得在村（社区）用餐，确需用餐的，应在村（社区）内自办伙食，不进餐馆。村（社区）干部因公务到镇（街道）或到驻镇区部门出差，可参照《钦北区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钦北财字〔2020〕12号）文件规定填报伙食费，补助不高于40元/人/天，不得再报销餐费。
第七条 严格执行“零接待”制度。确因招商引资工作需要而发生接待费用的，应事先向镇（街道）申报，按批准标准执行。
第八条 会议费。村级会议不得安排水果等，原则上不安排就餐。上级政府部门和镇（街道）在各村（社区）召开的现场会、推进会、观摩会等所产生费用由举办单位承担。村级召开“三.八”妇女节、老年节等会议，如需要发放慰问金或纪念品，应事先制定会议方案报请镇（街道）审批，按审批意见执行。党员参加党组织活动不得发放工资和补助。
第九条 报刊费。实行村级组织订阅报刊费用“限额制”，全年最高限额不超过2000元。优先征订党报党刊，杜绝各类摊派和订阅娱乐性杂志。鼓励和支持区直部门单位征订赠阅。
第十条 培训费。上级部门组织的学习培训，事先必须经过镇（街道）批准并按文件规定标准报销费用。个人参加学历进修的，一切费用自理。
第十一条 考察费。各村（社区）不得组织无实质性内容、无明确目的的学习考察。确因工作需要，组织村（社区）干部（含党员、组长或村民代表）外出学习考察的，须事先填写外出学习考察审批表，并经镇（街道）批准。
第十二条 村级集体在公务活动中，应取得合法有效的原始发票，严禁白条入账。村级不得列支捐助款和赞助款；不得列支应酬费；不得列支红包礼金、香烟和土特产；不得以争取项目名义设定比例领取费用；不得列支钓鱼等休闲娱乐性活动开支。
第二章 严格支出审批和报账流程
第十三条 村级组织支出实行村（社区）党支部书记、理事长（村民委员会开支不需理事长审批下同）审批制度。财务开支具体审批流程：所有开支凭证必须由经手人和证明人签字并注明用途，报账员进行业务性审核，村（社区）监委会审核签字，村（社区）党支部书记、理事长审批，同时由1名村“两委”成员、理事员参与联审联签（参与审批的“两委”成员和理事员经研究确定后原则上不随意变更，并报镇政府备案）。按照镇（街道）审批资金限额报镇（街道）相关领导审批，会计代理服务中心复核记账。村级支出发票必须正规合法，内容完备。
第十四条 村级组织按镇（城区）会计代理服务中心的报账规定，村（社区）报账员应提前将村里收支发票按要求整理、完善好相关手续，原则上每月报账一次，最多不超过二个月报账一次，在次月10日前及时报账。报账时，收支票据必须规范合法，严禁将收入截留不入账，发现一例处理一例，情节严重者，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白条、不规范原始凭证和手续不完备的原始凭证，不得受理入账。
第十五条 各村(社区)、村民合作社非生产性和生产性财务支出实行限额审批制度，行政村实行村(社区）主任（党支部书记）负责制（以下简称村（社区）主任），村民合作社实行理事长负责制,工资性支出由村(社区)主任或村民合作社理事长审批即可。
村委(社区）的开支审批权限
1.2000元以下支出由村(社区）报账员将《XX镇XX村(社区）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附件交由村委(社区）主任和村“两委”成员（镇政府备案）审批。
2.2000元至10000元支出由村(社区）报账员持《XX镇XX村(社区）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，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签字（章），提交村(社区）主任和村“两委”成员审批，村(社区）报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持《XX镇XX村(社区）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报本镇(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分管领导（含包村、包片领导）审批，向村级代理会计服务中心报账。
3.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支出需要召开村两委会议讨论并通过后，由村(社区）报账员持《XX镇XX村(社区）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，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签字（章），提交村(社区）主任和“两委”成员联审，村报账员在规定时间持《XX镇XX村(社区）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报本镇(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（含包村、包片领导）审批，向村级代理会计服务中心报账。
大额支出（5万元或5万元以上）按照“四议两公开”（“四议”：党支部会提议、“两委”会商议、党员大会审议、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；“两公开”：决议公开、实施结果公开）程序，报镇(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签批后，由农村集体财务会计代理服务中心审核后直接拨付到供应商账户。
村民合作社的开支审批权限
1.2000元以下支出由村报账员将《XX镇XX村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附件交由村民合作社理事长和理事员（镇政府备案）审批。
2.2000元至10000元支出由村报账员持《XX镇XX村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，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签字（章），提交村民合作社理事长和理事员联审。经以上审批同意后，村报账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持《XX镇XX村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报本镇人民政府分管领导（含包村、包片领导）审批，向村级代理会计报账。
3.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支出由村报账员持《XX镇XX村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，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签字（章），提交村民合作社理事长和理事员审批。经以上审批同意后，村报账员在规定时间持《XX镇XX村财务支出审批单》及其附件报本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（含包村、包片领导）审批，向村级代理会计报账。
大额支出（5万元或5万元以上）按照“四议两公开”（“四议”：党支部会提议、“两委”会商议、党员大会审议、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；“两公开”：决议公开、实施结果公开）程序，报镇(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签批后，由农村集体财务会计代理服务机构审核后直接拨付到供应商账户。
第十六条 对生产性费用支出资金实行预算控制、单项审核。村级工程建设项目和“一事一议”工程建设项目等工程建设先制定资金预算，需要调整资金预算需按程序报审后才能变更。完工后经相关部门验收签字，会计代理服务中心按资金预算和验收报告据实审核，凭合规票据结算付款，超出资金预算部分不予支付。  
对未经审批或签字手续不全的各种支出凭证，村级报账员不得付款，会计代理服务中心会计不得入账。
第三章 建立健全财务监督机制
第十七条 健全民主理财制度。村（居）务监督委员会（简称监委会）履行民主理财职责，其成员由村（居）民大会或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，人数为3-5名。村（社区）监委会有权参与制定本村（社区）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，审核财务收支项目，否决不合理开支，监督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。每个季度至少理财一次，并报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第十八条 完善财务公开制度。村级财务公开要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经常化，每季公开一次。公开内容包括村集体债权债务、村级财务收支、村（社区）干部报酬、国家财政各项惠农补贴、上级拨款、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等。对于群众比较关心的征地补偿、民政救助资金、筹资筹劳、基本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要事项要单独公开。公开的内容要全面、真实、准确。公开的方式必须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布，同时在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或村（居）民大会上进行公布。
第十九条 强化三资管理平台的应用。充分运用“三资”监管预警系统功能和查询功能。区、镇两级农业农村通过“三资”软件后台监督窗口监控各村（社区）的实际财务运转情况，财政部门配合农业农村进行监管。
第二十条 严格责任主体。各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主要领导为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主体责任人，各村（社区）党支部书记是村级财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村（社区）财务工作负主要责任；村（社区）报账员对日常财务工作负责；村（居）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对村级财务的监督负责；镇（城区）村账代理服务中心会计要严格按照《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会计制度》和相关规定做好会计核算和监督工作；区农业农村部门对村级财务管理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责任。
第二十一条 严格财务检查。建立财务检查机制，由区农业农村、财政、民政等部门每年开展1-2次村级财务检查，加大督促检查力度，审计部门加强对村级财务监督，对检查中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，确保非生产性开支标准严格落实到位。
各村要认真落实村级财务公开制度，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，要及时公开。各镇人民政府要定期对村财务公开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公开不到位的，要及时提醒，确保村级财务公开工作规范化、常态化。村务监督委员会要认真查阅和审核有关会计账目，审议会签有关财务票据，定期查核各项资产，监督检查村务公开工作，并强化对村集体建设工程项目的全程监管。镇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村级民主理财、财务管理的指导，履行镇级监管责任,做到事前预防、事中指导、事后监管。
第四章 附则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如与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。如相关部门制定新的政策，则按照新政策执行。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由区财政局、区委组织部、农业农村局、民政局、区集体经济办根据职责分工负责解释。









[bookmark: barcode]




1


-

1

-

ÇÕ±±

²Æ×Ö

¡²

20

2

3

¡³

30

ºÅ

ÇÕÖÝÊÐÇÕ±±Çø

²ÆÕþ¾Ö

ÖÐ¹²ÇÕÖÝÊÐÇÕ±±ÇøÎ¯Ô±»á

×éÖ¯²¿µÈÎå²¿ÃÅ

¹ØÓÚ

Ó¡·¢

ÇÕ±±Çø´å¼¶

×éÖ¯

´ó¶î×Ê½ðÖ§³ö¼à¶½°ì·¨

µÄÍ¨Öª

¸÷ÓÐ¹Øµ¥Î»

£º

Îª

½øÒ»²½¼ÓÇ¿ºÍ¹æ·¶´å¼¶×éÖ¯²ÆÎñ¹ÜÀí£¬¾­

ÏÖÓ¡·¢¸øÄãÃÇ

£¬

Çë×ñÕÕÖ´ÐÐ

¡£

ÇÕÖÝÊÐÇÕ±±Çø²ÆÕþ¾Ö

ÎÄ¼þ

ÖÐ¹²ÇÕÖÝÊÐÇÕ±±ÇøÎ¯Ô±»á×éÖ¯²¿

ÇÕÖÝÊÐÇÕ±±ÇøÅ©ÒµÅ©´å¾Ö

ÇÕÖÝÊÐÇÕ±±ÇøÃñÕþ¾Ö

ÇÕÖÝÊÐÇÕ±±Çø·¢Õ¹×³´ó´å¼¶¼¯Ìå¾­¼Ã¹¤×÷Áìµ¼Ð¡×é°ì¹«ÊÒ

